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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一、必要性和主要过程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2年1月18日制定并发布了《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局对符合《办法》规定的商标予以快速审查，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重大区域发展利益。然而，《办法》在具体实施中，日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重大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办法》与国家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没有衔接，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不够充分。二是《办法》中没有对省级人民政府推动构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商标保护作出规定，重大区域发展利益的保护还存在空白。三是《办法》中关于商标快速申请的类型仅限于文字商标，类型过于单一，无法完全适应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重大区域发展利益商标保护的需要；四是《办法》中关于商品和服务的名称需为《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列出的标准名称，无法完全满足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2024年4月，《办法》修改工作正式启动。在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的基础上，结合商标审查实践，并参照《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制定修改经验，我局起草形成了《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办法》共12条，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关于商标快速审查适用范围的扩大
一是突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及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国家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且迫切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情形纳入可申请范围。
二是适应可申请注册商标类型的增加，将涉及国家或省级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赛事、重大展会等的名称改成标志。
三是突出对重大区域发展利益的支持，新增涉及省级人民政府推动构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的产业链，且商标已经使用的情形。
四是将原申请范围中的“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实施确有必要的”和“其他对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合并为一款。
（二）关于可申请注册商标类型的增加
修改前的《办法》规定，商标快速审查所申请的商标需仅由文字构成，此次修改将可申请注册类型扩大至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以及以上要素的组合，丰富了可申请注册商标的类型。
（三）关于指定商品或服务项目名称
修改前的《办法》规定指定商品或服务名称需为《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列出的标准名称，此次修改将范围放宽至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可接受商品和服务项目，更好满足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商标注册申请需求。
（四）关于优化办事程序
同时，办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快速审查的时间节点应为申请人提出注册申请后，以及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不予快速审查，按照法律规定的一般程序审查，应及时通知快速审查请求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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